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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张洋

法治社会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遵
守，也离不开执法者对法律的规范执行。如果在执法过程
中，执法者的行为本身存在“毛病”，法治权威必然会在人们
的心中大打折扣。正因如此，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深
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全面建设法治公安，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公安规范化建设的反复强调，
背后是全社会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
再仅仅满足于公安机关破了多少案，还会关注办案程序是
否正当合法，是否尊重和保障了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
公安机关能提供哪些行政管理服务，还会关注服务的效率
和质量如何，是否存在“门难进事难办”。群众关注的深入，
决定着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深度。此次《意见》正是立足
于“深化”，从落实受案立案工作责任制，到进一步严格要求

依法规范取证，再到规范执法窗口服务……一系列的新制
度新机制，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符合全面依法治国
的总要求。

适应新形势是一种“深化”，解决老问题也是一种“深
化”，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发
展成为将来的短板，影响整体工作向前推进。近年来，一些
执法瑕疵、缺陷甚至是违法行为总是被迅速传播开来，接受
公共舆论的评判，接受法律制度的审视。这些瑕疵和缺陷
给执法公信造成阴影，让法治权威蒙受损害，也让一些基层
民警备感压力。然而，群众监督也是为了法律能够得到更
充分准确的实施，为了整个社会能够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
转，这和民警执法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看清这一点，才能
变压力为动力，习惯于在镜头前执法。

避免过去一些执法不规范、不文明等突出问题的再
次发生，关键在于让每一个公安民警深刻地认识到，拥有
执法权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依法行使权力，必然
要求根据群众的广泛意愿，按照群众的共同意志——法
律，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公安机关被赋予一定的执法

权，就是被赋予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规范行使手
中的执法权，都是一次对群众诉求的回应。自觉树立执
法为民的理念，牢牢把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
这是《意见》着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始终
得不到解决，再好的执法制度和机制，都有可能和实际执
法行为形成“两张皮”。

还应该看到，一些法律制度的缺位，会让公安民警在解
决新问题时束手无策；一些执法标准的不统一，也会招来群
众关于“同案不同罚”的争论；一些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一
些领导干部的指手画脚，都会让公安干警感到左右为难。
进一步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执法环境，也是确保
公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当务之急。

公安机关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者和保障者，也是
践行者和遵守者。公安执法规范化程度越高，法治权威和
法治信仰就越能在全社会形成，给百姓带来的安全感和获
得感也就会越强烈。未来，伴随着《意见》的贯彻落实，伴随
着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不断深化，这种正相关效应必然
会越来越彰显。

张松超

据报道，近日，南京大学多名学生在网络上发
帖，反映学校少发了1000元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包括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存在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发
放“缩水”的问题，少发的金额总数不少。

有些高校的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发放，实在是太混
乱了。何时发、发多少、如何发等问题，给人的感觉
完全是在“看心情”。而对于少发的钱去哪儿了，部分
高校的回应也完全经不起推敲。比如，有高校称以学
业奖学金的形式发到了学生手上，但问题是财政部和
教育部联合下发的文件已明确规定必须足额发放、专
款专用，擅自改变用途不是明显违规吗？发了就是发
了，没发就是没发，一些高校在媒体报道后立刻核查
出结果，迅速补发，着实暴露了高校自由裁量权过大
的问题。

作为一名在读研究生，在我看来，高校助学金发
放如此混乱，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原因：其一，很多研
究生自己都不知道国家关于助学金发放的政策，当然
不会发现问题；其二，即便极少数研究生知道助学金

“缩水”，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找谁维权；其三，对
研究生助学金的发放缺乏监督，致使高校发放时“便
宜行事”，即便出了问题，也止于自查自纠，很少见到
谁为此担责。

要纠正研究生助学金的发放乱象，除了积极向
高校学生宣传助学政策外，更需要第三方介入，对
高校助学金发放进行监督：一方面，通过审计、抽
检等手段，主动发现问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
责；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投诉和反馈渠道，接受
学生反馈。

以第三方监督来维护学生权益，不必局限于研究
生国家助学金，可以推广到学校所有奖助学金发放。
事实证明，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任何领域都会乱象丛
生，高校也不例外。

大汗 文 春鸣 图

据报道，周末上培训课，一个迟到的3岁小女孩为了进教室，两次告诉老师：“我有钱，我要上课。”这让同样带孩子上培训
课的郑女士很惊讶，25日，她将这件事发到了朋友圈里，引发热议。

“孔方兄”对我们来说须臾难离，你若说它不重要，恐怕99%的人会说你在装，你若说它很重要，又会惹来势利的批评，那
如何保持若即若离之势，这中间便有个度的问题。3岁女孩张口便说钱，当然会惹来那些心里深以为然的大人口中的一遍惊
讶；而魏晋南北朝那位打死都不肯说个钱字的王衍，恐怕也是千古一家别无分号，还为不愿说钱字的同好留下了“阿堵物”的
称谓。两者可谓极端的对比。

童言无忌，3岁的小女孩对世界能懂多少，她的表现恐怕乃是对父母言行的机械模仿而已。对于世间各样的金钱观，在
此笔者无意断其好坏，但如何掌握个中之度，有句名言也许能给我们启迪：“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

以规范执法守护法治信仰
中办、国办近日引发的的《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新

期待，也符合全国依法治国的总要求。公安机关被赋予一定的执法权，就是被赋予了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规范行使手中的执法权，都是一次对群众诉求的回应。

谁来监督奖助学金发放
发了就是发了，没发就是没发，一些高校在媒体

报道后立刻核查出结果，迅速补发，着实暴露了高校
自由量裁权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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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平的长城
可留作负面“标杆”
“平长城”和“错长城”一样，都是该负起责任的人

不负责任酿成的恶果。就让我们将其也当做“文物”
保留下来，从而提醒、警示后来者别再重蹈覆辙。

庞岚

近日，媒体曝出辽宁省绥中县“最美野长城被砂浆抹平”相关
报道，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迅即责成辽宁省文物局调查核实，同
时派员紧急赶赴现场进行核查评估。国家文物局公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该工程中使用的“三合土铺平夯实”措施，对锥子山长城大毛
山段自然、古朴的历史面貌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野长城被抹平的消息传来之初，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曾公
开回应称：此次修缮长城项目是国家文物局下的批复，从方案的设
计、批复、工程监理和竣工验收，每一步都合理合法。

当时，我们只能纳闷儿为什么“每一步都合理合法”的文物修
缮到最后成了“自毁长城”，现在从国家文物局所公布的权威调查
结果来看，当地那种“危机公关”式的回应完全不靠谱，整个修缮过
程远非每一步都合理合法，而是至少有四个环节存在问题。

据报道，问题一在于当地文物部门工程设计方案把关不严，未
全部落实国家文物局批复文件的有关意见，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也
存在监管不力、竣工图与现场情况不符等诸多情况；问题二是设计
单位未按照相关要求在补充设计中细化防渗排水专项设计，未明
确防渗排水的具体做法并提供相应设计图纸，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跟进指导、技术变更评估也都不到位；问题三是监理单位没有要求
设计单位提供细化的设计方案及相关图纸，未能把好工程技术关；
问题四是施工单位实施了大范围“三合土铺平夯实”施工，并且存
在施工粗糙等情况，而且在施工中添加了少量的水泥。

显而易见的是，当地文物部门、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合谋”抹平了“最美野长城”，在整个修缮过程中，倘若这四方当中的
任何一方更认真、更尽责一点，或许自毁长城的结果都不会发生。

此前，国家文物局早已要求文物古迹的修缮要本着“不改变文
物原状”和“最小干预”的原则，更是明确要求修复长城的过程中严
禁使用水泥等现代材料。正因为这些要求和禁令被抛诸脑后，“修
缮”才对这段长城自然、古朴的历史面貌造成了严重影响。

尽管国家文物局已经责成辽宁省文物局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主要责
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既然我们没有让时光倒
流的“月光宝盒”，那么恐怕人们就只能面对“回天乏术”的尴尬。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事情发生后，国家文物局同样在反
思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此事，国家文物局将举一反三。从

“举一反三”的角度来看，既然这段被抹平的长城很难恢复原貌，倒也
不妨让其就这样保留下来，从而成为一个负面的“标杆”。

相传，明代隆庆年间，戚继光修完古北口、黑龙潭一带的长城
正往前推进时，被朝廷急调去辽东御敌，临走前他将修长城的任务
交给副将谭成。但谭成玩忽职守，把本该修在怀柔神塘峪的长城
修在了密云的石塘峪。戚继光回来后大怒，将参与犯罪的20名贪
官就地正法，法场就设在石塘峪西面的一条山沟里。至今，石塘峪
还有“赃官沟”和“错长城”。

“平长城”和“错长城”一样，都是该负起责任的人不负责任酿
成的恶果。就让我们将其也当做“文物”保留下来，从而提醒、警示
后来者别再重蹈覆辙。


